讀經小組示範－約翰壹書第三章
參　神聖出生的美德　二28～五21

　一　實行神聖的義　二28～三10上
（問：信徒得救後會得著甚麼盼望？並且，現今我們該過怎樣的生活？）
＊3:2註1【我們既是神的兒女，在祂顯現的時候，我們必要在生命的成熟上像祂。像祂乃是將來必然的事，只是這事現在還未顯明。這指明神的兒女大有前途，有更輝煌的福分：我們不僅有神聖的性情，還要有神聖的樣式。有分於神聖的性情，已經是莫大的福分和享受，而像神、有祂的樣式，將是更大的福分和享受。】
＊3:3及註3【凡向祂有這盼望的，就潔淨自己，正如祂是潔淨的一樣。】【潔淨自己就是實行義，過義的生活，就是公義之神、那義者的彰顯。這就是成為潔淨，毫無不義的玷污，正如祂是完全潔淨的一樣。這也是描述住在主裏面的生活。】
（問：九節中的『不犯罪』是甚麼意思？）
＊3:9註4【即不能習慣的活在罪中。重生的信徒可能會偶爾落到罪裏，但在他重生的性情裏，作神聖種子的神聖生命，不會容許他活在罪中。】
＊3:9註3【指神的生命，就是我們從神而生時，從祂所接受的。這生命是神聖的種子，住在每個重生的信徒裏。所以這樣的人就不實行罪，也不能犯罪。】
　二　實行神聖的愛　三10下～五3

　　１　藉著神聖的生命（作神聖的種子）和神聖的靈　三10下～24

（問：為甚麼我們重生得救後對聖徒會感到莫名其妙的喜歡與親愛呢？）
＊3:14【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不愛弟兄的，仍住在死中。】
＊3:14註1【死是出於魔鬼（神的仇敵撒但）的，由帶來死的善惡知識樹所表徵；生命是出於神（生命的源頭）的，由發出生命的生命樹所表徵。死與生命不僅分別出於撒但和神這兩個源頭，也是兩種素質、兩種元素、兩個範圍。出死入生就是從死的源頭、素質、元素和範圍出來，進入生命的源頭、素質、元素和範圍。這是在我們重生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。我們曉得這件事，對此有裏面的知覺，乃是因為我們愛弟兄。對弟兄的愛（神的愛）是這件事有力的證明。相信主是我們出死入生的路，愛弟兄是我們已經出死入生的證明。信是接受永遠的生命，愛是憑著永遠的生命而活，並將這生命彰顯出來。】
【本章思路】
從第二章的末了一直到本書信的結束，我們就要進入本書信的第三段：神聖出生的美德。約翰的著作的主題是論到永遠神聖生命的奧祕，非常強調神聖的出生，就是我們的重生。藉著這種驚人的神聖出生，我們得著了神聖的生命，就是永遠的生命，作神聖的種子種到我們裏面。出於這種子，神聖生命一切的豐富都從我們裏面長出來。藉此我們就住在三一神裏面，並在我們的為人生活中活出這神聖的生命，就是活出那不實行罪，卻實行義、愛弟兄、勝過世界、且不為那惡者所摸的生命。在第三章包括這神聖出生之美德的兩個部分，就是『實行神聖的義』與『實行神聖的愛』。約翰要信徒知道神的兒女將來的結局，就是在祂顯現的時候要在生命的成熟上像祂，這是因為信徒是由神所生，神的種子已經在信徒裏面。所以在信徒生活的實行上，信徒能夠不犯罪，就是不實行罪、不習慣活在罪中。並且，藉著在信徒信徒重生時裏面所接受神聖的生命和神聖的靈，我們就能夠愛弟兄，且在裏面有一種知覺，知道我們已經出死入生了。對弟兄的愛（神的愛）是這件事有力的證明。相信主是我們出死入生的路，愛弟兄是我們已經出死入生的證明。信是接受永遠的生命，愛是憑著永遠的生命而活，並將這生命彰顯出來。
【生命讀經選讀】    

我們的心責備我們，神比我們的心大
　約翰一書不僅論到神聖的交通，也論到這交通的細節。在三章二十節這裏有一個與神聖的交通有關的細節。約翰論這件事所寫的話是深奧、奧祕、神聖而詳盡的。在神聖的話語裏，再沒有一段像約壹三章這幾節，有這麼多關於神聖交通的細節。這幾節對我們與神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。
　一章對神聖生命的交通揭示了許多，三章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交通。一章的角度是神聖的光照耀在我們裏面，這照耀的結果叫我們被暴露，領悟我們犯了罪。三章這裏的角度是憑著神聖的實際生活。我們若不憑著神聖的實際生活，我們的良心會抗議，並且定罪我們，那定罪就是神定罪的標記。因此，我們必須作一些事來撫慰這光景，平靜我們心裏的不安，使我們的良心與神有平安。我們要我們的心有這樣的平靜安寧，就必須在神聖的實際裏生活、行事為人並行動。
　我們的心若是定罪我們沒有在神聖的實際裏生活，這是神也定罪我們的標記。因此，我們需要改善我們裏面的光景。然而，這不是說我們應當試著改良我們的性格或外面的行為。我們乃是需要對付我們裏面的光景，好叫我們願意憑著神聖的生命，並在神聖的實際裏生活。如果我們這樣作，我們就確信我們是在神聖的實際裏。這樣，我們就能說服我們的心，使我們的心寧靜，並在我們的良心裏享受與神之間的平安。這與神聖的交通有關。
　約翰在一章所說關於交通的話，包括在神聖之光的照耀下認罪，以及藉著基督的血洗淨我們的罪。但在三章裏，有我們裏面良心的抗議和責備。這不僅是神聖的光，照在我們裏面，照在我們身上，並照過我們，這也是洗淨、純淨、滌淨的良心給我們一個標記，指明我們在生活上不對，我們沒有在神聖的實際裏生活。我們沒有憑著神聖的實際生活，我們的良心就會抗議並定罪我們。這表明神不喜悅我們，我們裏面的光景需要改善。
在我們心裏認識神
　基督徒常常談論認識神的事，然而，他們的觀念不過是客觀的認識神是偉大而全能的。使徒約翰在這裏不是教導我們那種客觀的認識神；他乃是說到非常主觀的認識神。有些人會說到管理宇宙之全能的神，但約翰在這裏是說到在我們心裏的神。他不是談大能的神，偉大的神，他乃是說到實際的神。神不僅是無窮、無限、超過我們所能領會的，祂也小得足以在我們心裏。當神成為我們的經歷時，祂不僅是那在寶座上宇宙般廣大的一位，祂也是那在我們心裏的一位。
　有些人說，『基督怎麼可能在你裏面？基督是偉大的，而你是渺小的。你怎麼能盛裝這樣一位偉大的基督？』這種談論是來自墮落人類的心思。按照新約的教訓，我們必須在我們個人心的範圍裏認識神。神不是在宇宙的寬廣裏，乃是在我們心的微小範圍裏被我們認識的。
　你在那裏認識神？說你在宇宙裏認識神，這是宗教的說法。我當然相信神是偉大而全能的，但是我在這裏有負擔指出，新約所關切的是要我們認識那已經進到我們這人裏面的神，認識那住在我們靈裏，並渴望擴展到我們心的內裏各部分的一位。因此，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心裏認識神。
　約翰在三章二十節不是說神比宇宙大；約翰在這裏是說，神比我們的心大。這種寫法指明，我們對神的認識必須是經歷上的。認識神不是一件宇宙的事，乃是我們心的事。你的心平安麼？你的心寧靜麼？這與你認識神有關。有些人會說他們認識神，但他們也許是宗教、客觀的認識神。我們必須在我們的心裏，在我們的良心裏認識神。這樣的認識神乃是使那偉大、全能、無限的神，在我們的良心裏對我們成為實際的。我們的良心若叫我們不安，這意思是神與我們也有了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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